
立法會 CB(1)449/17-18(02)號文件  
 

工商事務委員會  
 
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(截至 2018 年 1 月 15 日的情況 ) 

 

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擴闊購買知識產權資

本開支的扣稅範圍的

立法建議  
 

2016 年 11 月 15 日  事 務 委 員 會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提 供
資料，評估建議在《稅務條例》

(第 112 章 )下購買知識產權的扣稅
安排的範圍新增 3 種知識產權 (即
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 (拓樸圖 )、
植物品種和表演中的權利 )，預計
可產生的經濟效益，供事務委員會

考慮。  
 

政府當局須跟進。  
 

2. 貿易單一窗口計劃的

未來路向  
2017 年 4 月 18 日  事 務 委 員 會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向 其

匯報有關檢討單一窗口計劃 51 項
"企業對政府 "(B2G)貿易文件的
現有業務流程的最新進展 (該業務
流程檢討涉及超過 10 個政策局及
部門的政策範疇，旨在精簡現有安

排、優化工序和節省成本 )。  
 

政府當局須跟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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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3. 創新及科技基金 ("基
金 ")下各項新計劃的
最新推行進展  

 

2017 年 5 月 16 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在提交
予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下 一 份 報 告 中
加入下列資料：  
 
(a) 企業支援計劃取得的成果，以
便評估該計劃的成效；及  

 
(b) 為 加 強 香 港 的 研 究 及 發 展

("研 發 ")人 才 隊伍 而採取 的
配套措施，藉以支持創新科技
產業的發展及在面對鄰近地區
的激烈競爭下挽留研發人才，
以及基金下各項相關計劃在為
香港培育更多研發人才方面的
成效。  

 

政府當局須跟進。  

4. 促進外來投資  
 

2017 年 6 月 20 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在投資
推廣署下一份年度報告或進度報

告中，加入其為加強發揮向殷切期

望在本港開展或擴充業務的公司

提供持續支援服務 (例如就符合所
有相關法例及規例及與其他政府

部門聯絡以助申請所需牌照等提

供意見及協助 )的角色而訂立的工
作方向。  
 

政府當局須跟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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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5.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

長、政制及內地事務

局局長和創新及科技

局 局 長 就 行 政 長 官

2017 年施政報告作
出簡報  

2017 年 10 月 17 日  關於 2017 年施政報告，事務委員
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列資料：  
 
(a)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與創新及
科技局就 2017 年施政報告
各項政策措施的分工；  

 
(b) 有關促進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
其他城市之間資金流動的措施
的詳情；及  
 

(c) 推廣再工業化的最新政策及
方向，特別是除上游研究及
發展項目外，推廣相關的中游
和下游界別。  

 

政府當局須跟進。  

6. 在香港科學園旁發展

"創新斗室 " 
2017 年 11 月 21 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：  

 
(a) 提供資料，詳述"創新斗室 "的
住 宿 安 排 如 何 符 合 《旅館業
條例》(第 349 章 )，特別是下述
規定：任何處所提供收費的
住宿，假如其租出期少於連續
28 天 ， 必 須 領 取 牌 照 方 可
經營；及  

 
(b) 就 政 府 當 局 文 件 ( 立 法 會

CB(1)212/17-18(03) 號 文 件 )
註腳 5 所述的每年平均營運
成本及每類其他費用，以表

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已於

2018年 1月 15日隨立法會
CB(1)477/17-18 號文件送
交委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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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會議日期 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分 項 列 出 其 組 成 部 分 ， 並
闡釋： (i)物業管理費用與員工
開支會否有任何重疊之處；及
(ii) 折 舊 對 於 " 創 新 斗 室 "
現金流情況的影響。  

 
7. 香港駐海外經濟貿易

辦事處以及香港特別

行政區政府在內地及

台 灣 辦 事 處

2016-2017 年 工 作

報告  
 

2017 年 11 月 21 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在駐海
外經濟貿易辦事處 ("經貿辦 ")的
下一次報告中加入下列範疇：  
 
(a) 經貿辦在處理關乎所負責國家
的政治經濟發展並可能影響
香港的事宜 (例如英國脫歐和
美 國 政 府 的 新 貿 易 政 策 )
方面，明確而具體的工作目標
和策略；  
 

(b) 各經貿辦所負責國家的強弱
機危分析；及  
 

(c) 一套用以評估經貿辦工作成效
的標準化關鍵績效指標。  

 
 

據政府當局表示，所要求

的資料已納入供 2017年 11
月 21 日事務委員會會議討
論的相關文件。駐海外經

貿辦的工作會繼續配合政

府當局的工作重點和首要

工作。經貿辦會繼續支持

各政策局在海外推廣其措

施，並因應所負責國家的

政治及經濟形勢變化，採

取適當策略進行其對外關

係工作。這些工作會在未

來一年持續進行，並會反

映在下一次報告中。  
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8 年 1 月 15 日  


